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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業道德與利益衝突規定 

 

為配合善盡社會責任，符合公司治理要求、維護客戶權益，訊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公司”)承諾以誠信經營業務，本規定訂立公司對其員工所期望的

誠信行為準則。本規定適用於公司所有員工及約聘人員(以下簡稱”員工”)。 

 

公司從業道德與利益衝突之指導原則： 

 

. 從業道德：遵守執行業務所在地區之法律，是公司的政策。公司亦期待員工以

最高道德標準代表公司執行業務。 

 

. 利益衝突：公司期待員工不可分的忠誠。員工不得從事任何與公司利益衝突之

活動，或損害公司信譽。員工應以對公司最有利之方式執行其職務。員工不得利

用其在公司之職位、或公司之資訊或財產，取得個人或他人之利益。 

 

關於從業道德或利益衝突的規定無法一一列出。倘無規定時，執行公司之業務，

應適用個人良知、常識、及誠信原則。 

 

茲詳述這些指導原則如下： 

 

A. 從業道德 

1. 遵守法律 

員工不可代表公司進行已知悉或懷疑會違反法律之行為。雖然我們必須積

極地競爭，我們同時必須嚴守在我們執行業務地區之所有適用於我們的法

規。 

2. 符合社會道德標準 

除了嚴遵所有法律外，員工應遵守當地社會道德標準。 

3. 真實且正確的溝通和業務紀錄 

員工彼此間、或與客戶、內部或外部稽核人員、政府機關、或其他第三人

應真實地溝通。員工必須保存能正確反映公司業務和財務交易之真實紀錄，

不可造假。 

4. 勞工 

公司、其員工、及供應商應嚴遵所有公司或其供應商從事業務地區之當地

人權法規。公司要求自己及其供應商之產品和服務禁止採用強制勞力、童

工、及不安全工作條件。 

5. 不可賄賂或非法付款 

員工不得代表公司提供、期約或授權提供，任何賄賂或非法付款。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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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提供金錢或其他有價之物或利益企圖影響政府官員之行為或決定，或使

該政府官員影響政府之行為或決定，以助公司獲得或保持業務。本項禁止，

包括對顧問、代理商、或其他中間人之付款，倘員工可得而知該款項之一

部分將用於行賄或影響政府之行為。員工知悉任何行賄要求或付款時應立

即揭露訊息予總經理。 

以下情形不視為賄賂或非法付款： 

(a)適度價值之禮物，符合當地一般社會習慣且非企圖用來影響政府官員

者。但任何給予政府官員之付款或禮物(或給予任何有價之物或利益)，

應由公司統一處理，員工不得擅自為之。 

(b)餐費、招待、或其他屬一般社會習慣之花費。但，必須是屬於正常價

值且符合當地之法律和習慣。 

 

B. 利益衝突 

員工之忠誠義務可能會因個人之不當利益影響而生衝突。所有的利益衝突，

包括下列所述者，應予避免。倘員工對於某項活動是否產生利益衝突有疑義

時，應報告總經理。 

 

1. 對公司忠誠 

員工應避免，可能危害公司或其員工，或使公司或其員工尷尬或損害其

信譽之任何活動。 

2. 與供應商、客戶往來，及其他禮物和付款 

所有與客戶、供應商、潛在供應商之接觸往來，均應避免不恰當或違反

法規或本規定。 

(a) 一般規定 

員工不得為自己或他人，要約、要求、提供或接受任何有價之物或利

益，以換取來自公司、客戶、供應商、潛在供應商、或其他人之有利

對待。 

(b) 不支付或收受”回扣” 

員工不得為自己或他人，向任何與公司往來或想與公司往來之人(包

括公司或政府單位)，要求或收受任何款項、”回扣”、或金錢借貸。

此項禁止並不限制，與公司往來之金融機構依正常商業程序給予員工

之個人貸款，除非可以合理推斷這樣做是為了取得業務利益。 

3. 無利益在競爭者或特定他人 

(a) 無財務利益在供應商、客戶、及競爭者 

員工不可在任何與公司往來或尋求往來之組織，或在公司競爭者之組

織，有直接或間接的利益。例如，員工不可在公司之競爭者、供應商、

或客戶，投資或擁有股份。此項禁止僅有兩個例外：(1)員工在一家

公開上市上櫃的公司擁有不超過 0.5%股份；或(2)取得總經理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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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b) 禁止的特定兼差 

員工不得在公司之客戶、供應商、或競爭者，受聘雇、或擔任顧問、

代理人、或董事。 

(c) 與公司之個人或家庭業務 

非經總經理之核准，員工不得與其家庭成員或其家庭成員經營之營業，

進行公司之業務。非經總經理之核准，員工不得(超過其受聘之範圍)

銷售產品或服務予公司。 

(d) 業務機會 

員工不得將應屬於公司之業務機會占為己有。倘員工知悉一項屬於公

司業務範圍之機會，應立即通知總經理。員工不得銷售其自己的或其

他人的服務或產品，倘公司有提供類似服務或產品。 

 

4. 不私用公司財產 

未得適當授權，員工不可為個人目的或利益，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公司

財產或服務。未被授權搬走公司之材料、設備、或供應品，或未被授權

使用公司之財產，視為竊盜。報假帳請款、或濫用公司之公司信用卡，

亦視為竊盜。每一員工被期望，以如同使用自己財產相同之注意，使用

公司財產。 

5. 不濫用公司敏感或機密資訊 

公司之資訊是公司之財產，員工不得移為個人使用。對於公司之敏感或

機密資訊(包括財務資料、營業秘密、技術訣竅、未來計畫等)，員工不

得提供予任何第三人。同樣地，員工不得為個人利益或其他不當理由，

收集或使用他人之機密資訊。例外情形必須由總經理書面核准。 

 

C. 一般規定 

1. 違反規定 

對於違反本規定之員工，公司將予懲處，最重包括解雇，並保留法律追訴權。 

2. 提出疑問或尋求例外 

倘員工對於本規定有疑義或欲請求一個本規定之例外，應將問題或請求向總

經理提出。總經理將以書面答覆該員工。 

3. 報告可能的違反 

倘員工知悉有任何可能違反本規定之情形，或相信其被要求會違反本規定之

行為時，應盡速通知公司。 

4. 不會報復 

對於舉報本規定之可能違反或配合調查之員工，公司不會也不容忍對該員工

報復。然而，對於故意誣指舉報之員工，公司將予懲處，最重包括解雇。 

 


